附：
县（市、区）2004年度再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落实情况评分表
	项目
	考评内容
	分值
	自评分
	市评分
	计分方法
	考评方法
	考评描述

	一、落实责任（15分）
	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制订“扩大与促进就业工程”具体操作方案，并明确各级、各部门职责
	3分
	
	
	未制定的，不得分
	检查所有县（市、区）政府出台操作方案的正式文件，任何一个没有即扣3分。
	

	
	目标任务层层分解下达到街道（乡镇）和有关部门
	2分
	
	
	未下达到任何—个街道乡镇或领导小组成员部门的，不得分
	检查各地政府下达再就业目标及考核办法的正式文件县（市、区）对街道乡镇未下达文件即扣2分；只下达目标任务，没有考核办法的每个扣1分。本项合计扣完2分为止。
	

	
	开展年度考评工作
	2分
	
	
	未开展考评的，扣2分
	检查各地政府或领导小组对下级和有关部门的考评结果。
	

	
	完成市下达的净增岗位数
	2分
	
	
	未完成计划数的扣2分
	由市劳动保障局根据各地劳动保障局上报的有关报表审核实际完成数并予公布。
	

	
	完成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计划数
	2分
	
	
	未完成计划数的扣2分
	
	

	
	完成失业率控制任务
	2分
	
	
	超过控制数的扣2分
	
	

	
	准确掌握下岗失业人员情况，并按时上报有关统计报表
	2分
	
	
	数据不准确或二次不及时上报的即扣2分
	根据各地上报的报表审核公布。
	




	项目
	考评内容
	分值
	自评分
	市评分
	计分方法
	考评方法
	考评描述

	二、落实扶持政策（12分）
	各地在2个月内出台贯彻上级下发的就业和再就业政策的实施办法
	2分
	
	
	任何一个文超时限出台的， 即扣2分
	对照市劳动保障局提供的文件目录，查核各地出台的相应实施办法的正式文件及发文日期，任何一个文件超过上级发文日期2个月的，即扣2分。
	

	
	兑现税收减免政策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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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核实一人未兑现即扣2分
	1、电话访问：
从各地提供的领取《再就业优惠证》后从事个体经营的下岗失业人员中随机确定一定人数进行电话访问：是否到有关部门申办减免税收、收费？是否申请小额担保贷款？有关部门是否给予办理并在《优惠证》记录?未予办理的部门、理由？是否投诉？有否受理？对每个访问作详细记录。
2、召开座谈会：
①已再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座谈会，税务、工商、财政、劳动保障、物价、银行等部门参加。从各地提供的领取《优惠证》后实现再就业的名单中随机抽定一定人数召开座谈会。具体了解：是否享受了税费减免、社保补贴、岗位补贴、免费职业介绍、再就业培训、小额担保贷款？如未享受，了解是个人没有申请还是有关部门没有受理？（要求：到会人员签到，井作详细记录）。
②召开企业座谈会：从各地已发《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认定证明》（类）中随机抽定（如未发《认定证明》则以吸纳下岗失业人员较多的企业名单中抽定），召开座谈会具体了解：是否享受了税收减免、社保和岗位补贴？如未享受，了解是否申请？有关部门是否受理、理由？有何意见？（到会人员签到井作详细记录）
3、扣分方法：
对未享受政策的个人和企业，与有关部门当场逐一核实，当场无法核实的：由有关部门当天提供核定情况，部门与个人和企业意见有异议的，由部门负责举证。部门举证不充分的，视为未兑现。
①对税收、收费减免、社保、岗位补贴，每核实一人未兑现，每人每项扣2分，扣完该项得分为止。
②未开展小额担保地方（指未发放小额贷款），在该项扣2分。已开展但对下岗失业人员的申请在1月内未答复是否可放贷的，视为未兑现，每人扣2分。
③各地社保、岗位补贴的年度支出为零的，扣2分。
	

	
	兑现收费减免政策
	2分
	
	
	每核实一人未兑现即扣2分
	
	

	
	兑现小额担保政策
	2分
	
	
	每核实一人未兑现即扣2分
	
	

	
	兑现社保和岗位补贴政策
	2分
	
	
	每核实一人未兑现即扣2分
	
	



	项目
	考评内容
	分值
	自评分
	市评分
	计分方法
	考评方法
	考评描述

	二、落实扶持政策
（12分）
	开展再就业优惠政策宣传、向社会公布监督举报电话
	2分
	
	
	未落实即扣2分
	核查各地开展见报再就业政策宣传的证明（咨询活动凭正式通知、媒体宣传凭文字或电视图像），各种宣传形式合计少于2次的，即扣2分；核实公布举报电话（凭报纸报道），未能提供见报凭证的，扣2分。
	

	三、推进城乡统筹就业
（20分）
	把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管理服务体系纳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各级党委、政府有关推进城镇化、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文件
	2分
	
	
	未纳入规划即扣2分
	查核各地出台的推进城镇化、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文件中，是否明确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管理服务体系及具体时间，未明确的即按计分办法扣分。
	

	
	结合实际制定城乡统筹就业的具体规划和政策，明确目标、实施步骤和保障措施
	2分
	
	
	未制定规划和政策的，即扣2分
	核查各地出台的城乡统筹就业的正式文件。
	

	
	把就业服务体系向农村延伸，在乡镇建立劳动保障服务机构
	2分
	
	
	任何一个街道乡镇未建立即扣2分
	核查各地编办有关建立乡镇劳动保障工作机构的正式文件，未出台文件或明确建立机构的即扣2分。
	

	
	落实应建机构的人员编制
	2分
	
	
	任何一个应建机构未落实编制的，即扣2分
	核查各地有关明确编制的正式文件，未有文件或没有明确具体编制人数的，每个机构即扣2分。
	




	项目
	考评内容
	分值
	自评分
	市评分
	计分方法
	考评方法
	考评描述

	三、推进城乡统筹就业
（20分）
	对应建机构财政安排人员和工作经费
	2分
	
	
	未落实财政拨款经费的，即扣2分
	核查各地财政局有关明确经费的正式文件，凡没有文件或没有明确财政拨款经费的，每个乡镇扣2分；在抽查的乡镇查看工作人员工资单，没有的每个扣2分。本项扣完2分为止。
	

	
	落实应建机构的办公场地
	2分
	
	
	应建机构未落实场地的即扣2分
	随机抽查一定数量的乡镇，实地查看乡镇劳动保障机构，是否挂牌（没有的每个扣1分）?是否有独立办公室或办公场所（没有的每个扣2分）？扣完2分为止。
	

	
	做好农村劳动力资源调查和建档工作
	2分
	
	
	未开展这一工作的即扣2分
	核查各地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统计报表，没有的即扣2分；抽查一定的县和乡镇，实地查看农村劳动力名册和个人情况台账，任何一个没有的即扣2分，扣完2分为止。
	

	
	开展农村富余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
	2分
	
	
	未完成的即扣2分
	核查各地培训人数，未完成任务的，即扣2分。
	

	
	当地财政安排培训经费给予补贴
	2分
	
	
	未落实补贴的即扣2分
	核查培训补贴人员名册，并随机电话访问部分人员，没有名册或核实未补贴的，即扣2分。
	

	
	完成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输出和接收）任务
	2分
	
	
	未完成的即扣2分
	核查转移（输出、接收）人员名册，并随机电话访问部分人员，没有名册或核实未转移的，即扣2分。
	




	项目
	考评内容
	分值
	自评分
	市评分
	计分方法
	考评方法
	考评描述

	四、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18分）
	100%的街道社区聘请工作人员并落实工作经费。完善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机构工作制度，开展工作人员培训
	3分
	
	
	社区建设未达到比例的扣2分；未制定相关工作制度的或开展工作人员培训的扣1分
	1、由各地提供社区个数，已配工作人员的社区数，已配工作人员的社区比例达不到100%的，扣2分。在抽查的街道随机实地查看一定社区，有无工作人员，有无人员和办公经费（以正式文件为准），没有的每个扣2分。本项扣完2分为止。
2、核查各地制定的工作制度，开展人员培训名单，没有的即扣1分。
	

	
	2004年底前，各地按省下发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硬件配置标准”完成网络硬件配置
	3分
	
	
	未落实的即扣 3分
	核查各地提供的网络硬件实际配置清单，并抽查一定的县（市、区），未完成配置或未达到标准的即扣3分，扣完3分为止。
	

	
	县级劳动力市场实现与市信息网络
	2分
	
	
	未完成的即扣 2分
	在市劳动力市场查询实现联网的县（市、区），未能联网的即扣2分。
	

	
	各地均使用全省统一的“再就业管理系统”
	2分
	
	
	未使用的即扣 2分
	由市劳动保障局查询核实公布。
	

	
	2004年底前各地建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落实编制和财政经费
	4分
	
	
	未明确该机构为公益性的扣2分；未落实编制和财政经费的扣2分
	1、核查各地建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正式文件，未出台文件或未明确为公益性的即扣2分。2、核查各地编办、财政部门明确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编制和财政拨款经费的正式文件，未落实的即扣2分。本项扣完4分为止。
	

	
	在劳动力市场建立“一站式”服务平台
	2分
	
	
	未建立的即扣 2分
	实地查看被抽查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开展“一站式”服务（含下岗失业登记、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受理享受扶持再就业政策资格认定和劳动保障事务代理），未建立的即扣2分。
	

	
	对登记求职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提供免费职业介绍、成功率40%以上
	2分
	
	
	享受职介补贴人数达不到领取优惠证的下岗失业人员70%的扣2分，成功率低于40%的不得分
	由市再就业办根据各地财政、劳动保障部门上报给市财政、劳动保障局的报表审核公布。实地查看被抽查的介绍名册，没有名册的该项不得分，有名册但达不到比例的，按计分方法扣分。职业介绍补贴经费年度支出为零的，扣2分。本项扣完2分为止。
	




	项目
	考评内容
	分值
	自评分
	市评分
	计分方法
	考评方法
	考评描述

	五、强化技工教育和职业培训
（15分）
	抓好技工学校建设。有条件的县（市、区）要制定建设一所技工学校的建设方案
	2分
	
	
	未按时制定出台的即扣2分
	以各地技校建设方案报市劳动保障局备案为准。
	

	
	落实技校建设资金和场所
	2分
	
	
	未落实的即扣2分
	查核政府划拨资金和场地的正式文件。
	

	
	完成2004年技校招生计划
	2分
	
	
	未完成的即扣2分
	由省劳动保障厅公布的2004年招生计划数和实际招生数进行评分。
	

	
	各地在10月底前制定综合性职业培训基地建设方案
	2分
	
	
	未按时完成即扣2分
	以各地政府确定的综合性培训基地建设方案报市劳动保障局备案为准。
	

	
	明确综合性职业培训基地建设资金来源、落实场地
	3分
	
	
	未落实资金或场地的扣3分
	查核各地政府划拨资金和场地的正式文件。
	

	
	对就业转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培训、再就业率60%以上
	2分
	
	
	培训人数占达不到领取优惠证的下岗失业人员人数60%的扣2分。再就业率低于60%不得分
	由市再就业办根据各地财政、劳动保障部门报市财政局、劳动保障局的报表审核公布。实地查看被抽查的培训名册，没有名册的该项不得分
	

	
	完成创业培训计划
	2分
	
	
	未完成任务的扣2分
	
	




	项目
	考评内容
	分值
	自评分
	市评分
	计分方法
	考评方法
	考评描述

	六、落实就业再就业资金
（12分）
	各地均把再就业资金列入财政预算
	2分
	
	
	未列入预算不得分
	核查各地审核通过的安排再就业和农村劳动力培训资金财政预算数的正式文件，没有文件（或未明确具体预算数），扣2分。各地预算数与上报市财政局预算数不相符的，扣1分。本项扣完2分为止。
	

	
	把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资金纳入财政预算
	2分
	
	
	未列入预算不得分
	
	

	
	足额落实各项再就业补贴资金
	4分
	
	
	未足额落实的扣2分
	核查各地财政局提供的“财政社会保障补助资金专户”中“就业补贴”科目的资金到账凭证（应为本级财政资金），省、市下达的资金应列开或（列明），未按预算数到账资金的：即按计分方法扣分。
	

	
	安排劳动力市场建设资金
	2分
	
	
	未落实即扣2分
	核查各地财政局有关安排2004年劳动力市场建设资金的正式文件和到账凭证（不含省、市下达资金）,2004年本级没有安排或未到账的，即按计分方法扣分。
	

	
	安排街道、乡镇、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经费
	2分
	
	
	未落实即扣2分
	核查各地财政局有关拨款工作经费的文件和到账凭证，未有安排或不是核拨安排的，即按计分方法扣分。
	

	七、帮助困难群体就业
（8分）
	建立公益性岗位空岗申报制度
	2分
	
	
	未建立的即扣2分
	核查各地开展公益性岗位申报工作的记录和工作台账，查核用人单位申报岗位情况，任何一个没有工作原始资料的，即按计分方法扣分。
	

	
	落实公益性岗位安置下岗失业人员措施
	2分
	
	
	未落实的扣2分
	查核各地下岗失业人员在公益性岗位就业的名册，并随机电话访问部分人员，没有安置名册的，扣1分；电话查实没有安置的，即扣2分。扣完2分为止。
	



	项目
	考评内容
	分值
	自评分
	市评分
	计分方法
	考评方法
	考评描述

	七、帮助困难群体就业
（8分）
	摸清就业困难人员底数，实行“一对一”跟踪服务
	2分
	
	
	未实行的扣2分
	核查各地有关就业困难人员的名册和个人情况表，没有名册和情况表的，扣1分；检查工作人员帮扶名单，没有实行的扣1分，本项扣完2分为止。
	

	
	完成“4050”人员再就业计划数
	2分
	
	
	未完成计划数的不得分
	由市劳动保障局根据各地上报的有关报表审核实际完成数并予公布，虽已完成，但由检查组实地核查和抽查各地“4050”人员再就业台账，没有建立的，扣2分。
	










